
公 告
江山海燕建材经营部遗失公章 1

枚，声明作废。
天台山道教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

人登记证书正副本，证号：天社证字第
72077号，声明作废。

天台山道教协会遗失组织机构代
码证正副本，代码 06204416-4，声明
作废。

台州市黄岩阿星中介所遗失公章
1枚，编号3310030240471，声明作废。

浙江叁个壹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
章1枚，声明作废。

遗失浙江五岛餐饮设备有限公司
公章一枚，编码33102110006044，声明
作废。

台州经济开发区密柚酒店遗失法
人章（法人尹明辉）1枚，声明作废。

湖州濛濛影视工作室遗失公章 1
枚；发票章 1 枚；财务章 1 枚；法人章
（法人赖雨濛）1枚；合同章 1枚，声明
作废。

浙江荣达钻井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遗失财务章 1 枚；法人章（法人姚文
荣）1枚，声明作废。

遗失浙江大卫房地产开发有限
公 司（税 号 91331024665162549L）开
具给郑燕利的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，
发 票 代 码 3300172320，发 票 号 码
31700271-31700272，声明作废。

严小娥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
执 业 证 书 ， 证 号
02000233050080002014001758，声 明
作废。

遗失玉环榴芒颠餐饮有限公司
公章一枚，编码 3310211041818，声明
作废。

台州市黄岩茗碘橱柜商行遗失
公章 1 枚，编号 3310031005968，声明
作废。

永康市芝英鹏程工艺厂遗失公章
一枚，声明作废。

永康市中圣雕塑艺术工程有限公
司遗失公章一枚，声明作废。

嘉兴市经开城南奥肯文化传播工
作室遗失公章1枚，声明作废。

杭州汇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
公章 1 枚，编号 3310811022924，声明
作废。

桐乡市三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
失公章 1 枚，编号 3304830028556，声
明作废。

台州市黄岩礼平建材商行遗失
公章 1枚，编号 33100310004042，声明
作废。

义乌市郑转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
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，核 准 号
J3387019606701；公 章 1 枚 ，编 号
33078210002895；财 务 章 1 枚 ，编 号
33078210002898；法人章（法人郑东
霞）1枚，声明作废。

云和县凤凰山街道勤俭村第十二
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，核准号
J3433000431601，声明作废。
绍兴滨海新城游艇产业开发投资有限

公司减资公告
根据 2020年 11月 27日股东会决

议，绍兴滨海新城游艇产业开发投资
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0万元
减至 5000万元，现予以公告。债权人
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
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。

绍兴滨海新城游艇产业
开发投资有限公司

2020年12月1日
玉环市冠佳机械制造厂转型升级公告

经本企业投资人决定:玉环市冠
佳机械制造厂转型升级为玉环市冠佳
机械制造有限公司。转型升级前企业
出资额为 18万元，转型升级后公司的
注册资本为 18 万元。请债权人自接
到本企业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
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
四十五日内，有权要求本企业清偿债
务，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
求或异议。特此公告。

企业名称:玉环市冠佳机械制造厂
2020年12月1日

减资公告
新昌县大族置业有限公司，统一

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1330624MA29DHBU1F。经股东会
决定，减少公司现有注册资本，注册资
本由人民币 12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
2000万元。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
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
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。

特此公告。
新昌县大族置业有限公司

2020年11月30日
债权债务公告

嵊州市银鑫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
司因股权转让和法人变更，对变更前
债权债务(包括抵押和担保)和经济纠
纷进行清理，对于原股东和法人存续
期间的债权债务和经济纠纷，债权人
持合法手续可到我公司联系登记事
宜。在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(即 2020
年 12月 1日)起 60日内携带社会信用
代码证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(个人携
带身份证)原件，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
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向接收申
报单位进行登记，逾期不提出的视为
自动放弃，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相应的
法律后果，我公司不再承担任何经济
和民事法律责任。特此公告。
单位地址:嵊州市剡湖街道罗东路9号

嵊州市银鑫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
2020年11月30日

减资公告
台州万塔控股有限公司（统一社

会 信 用 代 码
91331021MA29W30YXU）经 股 东 会
决议，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
册资本，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减至
100 万元，请相应债权人自公告之日
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申请要求清
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，特此公告。

台州万塔控股有限公司
2020年12月1日

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公告
（2019）浙1003破8号之一

本院根据金仙康的申请，于 2019
年5月13日裁定受理浙江黄岩纱管二
厂破产清算一案，并于 2019 年 8 月 8
日指定浙江维人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
人。后因浙江黄岩纱管二厂涉嫌刑事
案件而中止破产清算程序，现已重新
启动。浙江黄岩纱管二厂的债权人应
在 2021 年 1 月 10 日前向浙江黄岩纱
管二厂管理人（地址：台州市黄岩区桔
乡大道银茂大厦 8楼浙江维人律师事
务 所 ；联 系 电 话 13586007958，
0576-84127123；联系人：董律师）申报
债权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，
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
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
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
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
生的费用。未申报债权的，不得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
程序行使权利。浙江黄岩纱管二厂应
当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提
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
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
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。
浙江黄岩纱管二厂的法定代表人、股
东、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
员，在破产程序终结前，应承担下列义
务：（一）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
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；（二）根
据本院、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，并如
实回答询问；（三）根据本院、管理人要
求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
的询问；（四）未经本院许可，不得离开
住所地；（五）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。管理人接管
时，法定代表人应向管理人办理移交
手续，并答复有关财产及业务的询
问。浙江黄岩纱管二厂的债务人或财
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
付财产。本案由管理人以非现场的形
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召开时间
为 2021 年 1 月 25 日。会议将采取书
面的形式表决，各债权人应当在表决
票上明确表明同意或者不同意，如对
表决事项有异议，应当在表决期内书
面提出，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表决意
见的，视为同意。

特此公告
2020年11月24日

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通知
（2019）浙1003破8号之二

本院根据债权人金仙康的申请于
2019年5月13日裁定受理浙江黄岩纱
管二厂破产清算一案，并于 2019 年 8
月 8日指定浙江维人律师事务所为浙
江黄岩纱管二厂管理人。后因浙江黄
岩纱管二厂涉嫌刑事案件而中止破产
清算程序，现已重新启动。你（或你单
位）应在 2021年 1月 10日前向浙江黄
岩纱管二厂管理人（地址：台州市黄岩
区桔乡大道银茂大厦 8楼浙江维人律
师事务所；联系电话 13586007958，
0576-84127123；联系人：董律师）申报
债权，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
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
证据材料。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
债权，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
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，但此前
已进行的分配，不再对你（或你单位）
补充分配，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
权所产生的费用，由你（或你单位）承
担。未申报债权的，不得依照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程序行
使权利。本案由管理人以非现场的形
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召开时间
为 2021 年 1 月 25 日。会议将采取书
面的形式表决，各债权人应当在表决
票上明确表明同意或者不同意，如对
表决事项有异议，应当在表决期内书
面提出，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表决意
见的，视为同意。

特此通知
2020年11月24日

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公告
（2020）浙0603破70号

本院根据杨万美的申请，于 2020
年11月4日裁定受理其对绍兴柯桥钱
清柏兴纺织厂破产清算一案，并于同
日指定绍兴同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
任公司为绍兴柯桥钱清柏兴纺织厂管
理人。绍兴柯桥钱清柏兴纺织厂的债
权人应于2020年12月31日（含31日）
前，向绍兴柯桥钱清柏兴纺织厂管理
人申报债权【申报时间:周一至周五上
午8:30-11:30，下午14:00-17:00；申报
地址: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
市民大道588号五洲大厦5楼；邮政编
码:312300；联系人:顾玮莉、汤大燕；联
系电话:13588899006，15268495386；邮
箱 38409018qq.com】申报债权。未在
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，可以在破产
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
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
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
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
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
利。绍兴柯桥钱清柏兴纺织厂的债务
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公司管理
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绍兴柯桥钱
清柏兴纺织厂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
财产，权利人可以通过绍兴柯桥钱清
柏兴纺织厂管理人依法行使取回权。

本院定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下午
14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以网络会议
的形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（具体
参会方式另行通知）。依法申报债权
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。参加
会议的债权人如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
有效身份证件；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
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
责人身份证明书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
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
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，委托
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
的指派函。本院地址:浙江省绍兴市
柯桥区群贤路2169号。

特此公告

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
15066670823


